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事项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申请人姓名：  张三   身份证号：   1101111975****0001  
注册单位：  北京市****有限公司         
二、审批服务部门告知
   （一）办理事项
     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 
   （二）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3号）、《北京市二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京建科教〔2009〕508号）、《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京审改办发〔2020〕1号）。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1.应当具备的条件:依法取得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颁发的《二级建造师专业类别考试合格证明》或《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满足《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对所申请增项注册的要求。
    2.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表》。
   （四）违诺失信及法律责任
    未履行承诺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条件的，撤销决定。虚假承诺的，直接撤销决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3年内不得申请该项注册，按照未取得决定擅自从事相关活动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未履行承诺或虚假承诺造成的法律后果由申请人承担。
   （五）信用管理
    未履行承诺的失信行为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外公示，最短公示期为1个月，最长公示期为6个月；虚假承诺的失信行为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外公示，最短公示期为6个月，最长公示期为1年，公示期届满的违诺失信信息不再公示。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按照《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内容
    申请人填写的（法定代表人/申请人）联系电话、办公电话、通信地址、电子邮箱应真实准确，因虚假或不正确无法联系、无法接收相关文书造成的不利后果由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接受监督检查时，按检查要求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并积极配合检查。
   （七）审批服务部门职责
    1.审批服务部门：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办理方式
    申请人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门户网站（http://zjw.beijing.gov.cn）办事大厅，进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人员资格管理信息系统，选择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事项，填报相关信息，上传《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事项告知承诺书》、《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表》等原件的电子扫描件，即可网上提交该项注册申请。
    3.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区政务服务中心对外服务咨询电话、89150138、55598086、12345服务热线。
    （2）网上咨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门户网站（http://zjw.beijing.gov.cn）-政民互动-答疑解惑栏目。
    4.监管方式
    采取抽查方式对申请人履诺情况进行检查。申请人被投诉举报存在未履行承诺或虚假承诺的依法查处。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事项，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二）已经知晓审批服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达到 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 申请事项的准予办理条件；
    （四）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审批服务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五）已知晓并同意，本单位（本人）若出现违反承诺行为，相关信息将被作为违诺失信信息记录在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依法依规向社会公示；
    （六）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承诺内容与人员资格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的模板内容一致，且未作修改。
 
 
申请人签名：  张三（手写签字）   联系方式： 手机号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企业公章）： 李四（手写签字） 和企业盖章         
承诺日期：20** 年  * 月* 日

